竞争性磋商内容及服务要求

一、服务范围
依据现行不动产相关技术规范，利用现有集体土地调查和确权登记成果资料，结合“三调”成果和国土空间规划信息数据，建立完善集体土地所有权地籍调查数据库和登记数据库，形成集体土地所有权地籍图。对辖区内主体、界址范围、地类面积等发生变化的集体土地，及时更新数据库，依法集中办理相应登记业务，并完成数据库离线汇交。服务范围主要为未央自管区汉长安城遗址保护区及遗址区外未城改确权、报批的农村集体土地。共涉及47个行政村（约124个村民小组），工作范围约42.06平方公里（北三环以南，汉遗址区工作面积约39.85平方公里；北三环以北、草滩八路以西六村堡街道工作面积约1.79平方公里；未央湖街道苏席、北钱、草店、新房等工作面积约0.41平方公里）

二、服务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
三、服务内容
1.资料收集与数据整理分析

全面收集最新行政区划、高分正射遥感影像、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成果、土地征收批准文件、互换土地的协议或土地调整文件、有关批准文件及不动产权属证书、土地权属争议调解书、行政区划调整材料等基础资料，对收集到的电子数据和纸质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析，核实登记数据的现势状态并分类标注，建立集体土地所有权台账，核实内容是否完整、空间数据是否缺失、图属是否一致等，形成清单。

2.已有登记成果整合入库

按照《不动产登记数据库标准》等技术规范要求，整理现有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成果，编制不动产单元代码，经数据转换、补充采集信息、数据整合关联后，纳入不动产登记数据库。对于登记成果未建库只有纸质资料的，要完成信息录入、资料扫描矢量化等数字化建库工作后纳入不动产登记数据库。

3.集体土地所有权登记成果更新

全面核实已登记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土地权属状况，对集体土地所有权有关情况发生变化或者经核实有错误的，根据需要开展补充地籍调查，按照《技术指南》规定的四种情形，通过不动产登记系统，集中办理相应的登记业务，更新成果。

4.数据成果汇交

成果数据采用质检软件完成质检后，离线汇交至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同时做好数据导出与后续日常增量接入点的对接。参照《不动产登记存量数据成果汇交规范（2021修订版）》确定汇交数据的组织结构和命名，汇交成果包括纸质加盖区（县）级不动产登记局（机构）公章的报送公文1份和汇交资料清单2份、电子成果数据1份。

四、付款方式：项目服务期结束后，一次性支付合同总价款
